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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EROR ENTERTAINMENT HOTEL LIMITED
英 皇 娛 樂 酒 店 有 限 公 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96）

截至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年度業績公佈

英皇娛樂酒店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或「董事」）謹宣佈，本公司及其

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

連同其同期之比較數字載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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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3 1,310,007 345,796

銷售成本 (38,393) (9,816)

直接經營開支 (214,812) (83,911)

毛利 1,056,802 252,069

投資物業公平值價變動 171,100 392,368

其他收入 10,674 9,882

銷售及市場推廣費用 (517,306) (119,923)
行政費用 (231,392) (113,159)

財務費用 (46,658) (11,084)

除稅前溢利 4 443,220 410,153

稅項 5 (34,102) (51,886)

本年度溢利 3 409,118 358,267

應佔本年度溢利：

本公司股本持有人 272,493 166,794

少數股東權益 136,625 191,473

409,118 358,267

股息 6
－已派中期 37,151 9,288
－已派末期 18,575 －

55,726 9,288

－擬派末期 74,302 18,575

每股盈利 7
－基本 0.29港元 0.18港元

－攤薄 0.29港元 0.18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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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 681,200 510,100

物業、機器及設備 986,217 1,008,022

預付租賃款項 307,640 313,453

發展中物業 485,671 326,699

購置物業、機器及設備所支付之按金 2,288 16,369
商譽 18,301 18,301

2,481,317 2,192,944

流動資產

存貨，按成本 4,046 3,147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 8 494,647 323,784

預付租賃款項 7,619 7,571

一間關連公司欠款 968 11,347

銀行結餘及現金 216,442 163,903

723,722 509,752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 9 404,776 223,354

欠關連公司款項 103,906 144,901

欠一間附屬公司之少數股東款項 125,720 －

應付稅項 18,130 4,870

有抵押銀行借款－一年內到期之款項 39,845 37,046

692,377 410,171

流動資產淨值 31,345 99,581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512,662 2,292,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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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續）

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負債

欠一間附屬公司之少數股東款項 328,492 479,296

有抵押銀行借款－一年後到期之款項 213,031 251,519

遞延稅項 73,459 52,617

614,982 783,432

資產淨值 1,897,680 1,509,093

資本及儲備

股本 93 93

儲備 1,459,130 1,227,352

本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權益 1,459,223 1,227,445

少數股東權益 438,457 281,648

總權益 1,897,680 1,509,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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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年度內，本集團首次應用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多項新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詮釋」）（下文統稱「新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該等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乃於本集團之財政年度二零零六年四月一日開始生

效。採納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會計期間或過往會計期間之業績及財務狀況之編製及呈列方式

並無造成任何重大影響。因此，無須作出前期調整。

本集團並無提前應用以下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增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或詮釋。董事預計，應用

該等新準則、修訂或詮釋對本集團之業績及財務狀況將不會構成任何重大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訂） 資本披露 1

香港會計準則第23號（經修訂） 借款成本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 金融工具：披露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 經營分類 2

香港（國際財務匯報詮釋委員會）詮釋第8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之範圍 3

香港（國際財務匯報詮釋委員會）詮釋第9號 內置衍生工具之重估 4

香港（國際財務匯報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0號 中期財務報告及減值 5

香港（國際財務匯報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1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集團及庫存股份之

交易 6

香港（國際財務匯報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2號 服務特許安排 7

1 適用於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
2 適用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
3 適用於二零零六年五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
4 適用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
5 適用於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
6 適用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
7 適用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

2. 編製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

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而編製，並包括香港聯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及香港公司條例所規定之適用披露項目。

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惟若干物業乃按重估金額計量，而若干金融工具乃在初始

確認時按公平價值調整。

於編製綜合財務報表時所採納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

年度財務報表時所依循者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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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續）

3. 分類資料

按照本集團之內部財務申報方式，本集團確定以業務分類作為主要呈報格式，並以地區分類作為

次要呈報格式。本集團之業務及地區分類資料分析如下：

(a) 業務分類

二零零七年

郵輪旅遊

酒店及 及郵輪 物業銷售 所有分類 未分配

博彩業務 相關業務 及發展 合計 企業項目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1,186,689 123,318 － 1,310,007 － 1,310,007

業績

分類業績 463,486 34,945 (4,053) 494,378 (9,901) 484,477
利息收入 － － － － 5,401 5,401
財務費用 (30,100) － － (30,100) (16,558) (46,658)

除稅前溢利 443,220
稅項 (34,102)

本年度溢利 409,118

資產負債表

資產

分類資產 2,305,783 133,989 548,169 2,987,941 217,098 3,205,039

負債

分類負債 254,270 7,440 141,738 403,448 19,458 422,906
欠關連公司款項 68,026 － － 68,026 35,880 103,906
欠一間附屬公司之少數股東款項 454,212 － － 454,212 － 454,212
遞延稅項 73,459
未分配之企業負債 252,876

1,307,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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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續）

3. 分類資料（續）

(a) 業務分類（續）
二零零六年

郵輪旅遊

酒店及 及郵輪 物業銷售 所有分類 未分配
博彩業務 相關業務 及發展 合計 企業項目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207,901 137,895 － 345,796 － 345,796

業績
分類業績 386,466 49,382 (2,561) 433,287 (14,488) 418,799
利息收入 － － － － 2,438 2,438
財務費用 (5,368) － － (5,368) (5,716) (11,084)

除稅前溢利 410,153
稅項 (51,886)

本年度溢利 358,267

資產負債表
資產

分類資產 1,999,333 150,818 388,150 2,538,301 164,395 2,702,696

負債
分類負債 216,656 6,057 143 222,856 498 223,354
欠關連公司款項 76,863 242 － 77,105 67,796 144,901
欠一間附屬公司之少數股東款項 479,296 － － 479,296 － 479,296
遞延稅項 52,617
未分配之企業負債 293,435

1,193,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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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續）

4. 除稅前溢利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

呆壞賬債務撥備 9,578 －

核數師酬金 3,507 2,442
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折舊 72,644 21,876

解除預付租賃款項 6,465 1,616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及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149,089 77,622
撇銷物業、機器及設備 － 20

及已計入：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收益 350 －

銀行存款之利息收入 5,401 2,438
已計入綜合損益表內之負商譽 － 63

5. 稅項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支出包括：

澳門所得補充稅

－本年度 15,865 4,870
－往年超額撥備 (2,605) －

13,260 4,870
中國企業所得稅

－往年超額撥備 － (68)

遞延稅項 20,842 47,084

34,102 51,886

澳門所得補充稅乃按本年度估計應課稅溢利之12%為上限累進計算。中國企業所得稅乃按中華人
民共和國（「中國」）適用稅率計算。

由於兩個年度內均無估計應課稅溢利，故並無作出香港利得稅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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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續）

6. 股息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本年度內確認為撥付之股息：

已派中期股息：每股4.0港仙
（二零零六年：每股1.0港仙） 37,151 9,288
已派末期股息：每股2.0港仙

（二零零六年：無） 18,575 －

55,726 9,288

董事會擬派發截至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每股8.0港仙（二零零六年：每股2.0
港仙），惟須待股東於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方可作實。

7.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就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時使用之

本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盈利 272,493 166,794

股份數目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就計算每股基本盈利時使用之股份數目 928,771,980 928,771,980
潛在股份之攤薄效應－購股權（附註） － 616,303

就計算每股攤薄盈利時使用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928,771,980 929,388,283

附註： 由於本公司購股權之行使價高於本公司股本之平均市價，因此於本年度並無關於購股權

之潛在股份之攤薄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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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續）

8.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

本集團給予其貿易客戶至60日之信貸期。本集團之應收貿易賬項於結算日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30日 318,640 185,121
31至60日 36,048 7,575
61至90日 931 4,844

91至180日 3,619 －

超過180日 12 －

359,250 197,540
籌碼 108,292 102,816

其他應收款 27,105 23,428

494,647 323,784

籌碼由澳門博彩承批公司發行。董事認為，貿易及其他應收款之賬面值與其公平價值相若。

9.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

本集團之應付貿易賬項於結算日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30日 59,762 43,243

31至60日 1,172 1,708
61至90日 178 284
91至180日 67 129

61,179 45,364

短期墊款 45,000 45,000
應付工程款項 173,677 47,511
其他應付款 124,920 85,479

404,776 223,354

短期墊款為無抵押、免息及須應要求償還。

董事認為，貿易及其他應付款之賬面值與其公平價值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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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期股息

董事會宣佈派發截至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每股0.08港元（「股

息」），合共約為74,302,000港元，惟須在本公司將於二零零七年九月二十日舉行之應

屆股東週年大會上獲股東批准，方可作實。倘獲批准，股息將於二零零七年十月四日

派付予於二零零七年九月二十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

暫停辦理股東登記手續

為確定可收取股息之股東資格，本公司之股份登記處將於二零零七年九月十八日（星期

二）至二零零七年九月二十日（星期四）（首尾兩日包括在內）暫停辦理股東登記手續，

期內亦不會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如欲收取股息，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須於二零零七年九月十七日（星期一）下午

四時正前交回本公司在香港之股份過戶登記處秘書商業服務有限公司（自二零零七年

八月一日起改名為卓佳秘書商業服務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28號金

鐘匯中心26樓。

管理層之研討及分析

截至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回顧年度乃本集團全面經營博彩及娛樂業務之首十二

個月財政期間。

本集團之旗艦項目英皇娛樂酒店於二零零六年一月開業後為本集團帶來鞏固及穩定之

貢獻，而本集團全資擁有之郵輪「金公主號」亦為本集團帶來貢獻。

本集團之物業發展項目－位於上海之零售商場及服務式住宅綜合大樓之建築尚處於發

展，預期於二零零九年竣工。

於本年度內，收入上升278.8%至約1,310,000,000港元，較二零零六年約345,800,000

港元有所增加。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上升63.4%至約272,500,000港元，較上年度約

166,800,000港元有所增加。

業務回顧

本集團之發展項目及各項投資詳述如下：

酒店及博彩業務

位於澳門之英皇娛樂酒店為本集團之旗艦項目。該酒店於二零零六年一月開業，符合

本集團之策略以早著先機，參與增長迅速兼利潤可觀的澳門博彩市場。本年度為本集

團記錄該酒店及其全面運作博彩及娛樂設施全部十二個月業務之首個年度，所有分部

之業績、博彩及非博彩業務均帶來正面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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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續）

酒店及博彩業務（續）

英皇娛樂酒店位於澳門市中心黃金地段，鄰近主要渡輪碼頭及著名娛樂場澳門葡京酒

店。英皇娛樂酒店乃以中至高轉碼之賭客為服務對象，設有分別位於七個樓層合共達

136,660平方呎之博彩場地，提供348個角子機座位及合共約90張位於博彩大廳及貴賓

廳之博彩桌，以提供百家樂為主－百家樂為澳門最受歡迎的博彩娛樂。

英皇娛樂酒店設計瑰麗堂皇，佈置盡顯歐洲宮廷式氣派，更提供包羅萬有的娛樂及餐

飲設施，共有客房291間。

於本年度，本集團持有該項目之45%權益並擁有管理控制權，而其餘股東均為被動投

資者，故該項目之財務業績乃於本集團之財務報表作綜合入賬，藉以對市場及投資者

增加透明度。

自二零零六年一月開業以來，英皇娛樂酒店已迅速於澳門－全球最大博彩市場，建立

其品牌知名度。儘管因數家新的競爭對手進軍該市場而致使行業競爭日趨激烈，但該

項目仍錄得收入約1,200,000,000港元（二零零六年：207,900,000港元），及其分部溢利

約為463,500,000港元（二零零六年：386,500,000港元），其中171,100,000港元乃源於

英皇娛樂酒店出租部份之公平值變動。本集團於本年度持有該項目之45%實際權益，

以致本集團於本年度內分佔公平值變動（扣除遞延稅項後）約52,400,000港元。

博彩收益

儘管市場競爭日趨激烈，但本集團之娛樂場業務（由牌照持有人澳門博彩股份有限公司

經營）表現仍符合管理層預期。所有分部均取得迅速增長。

博彩大廳

於本年度內，本集團以普羅大眾為服務對象之博彩大廳共有52張博彩桌投入業務，較

二零零六年之44張博彩桌有所增加。審慎及逐步擴展已導致該等博彩桌之總博彩收益

及每桌每日平均博彩收益均有所增加。

該等博彩桌之總博彩收益為約494,600,000港元（二零零六年：87,500,000港元），平均

博彩收益約為每桌每日28,000港元（二零零六年：23,000港元）。本年度之收入為約

198,000,000港元（二零零六年：35,000,000港元）。

角子機

本集團合共有348個（二零零六年：333個）角子機座位投入營運，角子機錄得總博彩收

益約119,300,000港元（二零零六年：19,700,000港元）。角子機之平均博彩收益回報約

為每座位每日950港元（二零零六年：700港元）。本年度之收入為約42,300,000港元（二

零零六年：6,1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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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續）

酒店及博彩業務（續）

自管理之貴賓廳

本集團管理酒店內七間貴賓廳之其中一間，並擁有該貴賓廳之90%實際權益。在澳門

擁有長達十年之營運經驗支持下，本集團於其貴賓廳內之六張博彩桌（所有博彩桌均提

供百家樂之博彩活動）合共錄得轉碼額529億港元（二零零六年：111億元）。博彩收益

比率（未扣除折扣及佣金）為3.1%（二零零六年：2.7%）。本年度之收入為約761,700,000

港元（二零零六年：134,300,000港元）平均博彩收益約為每桌每日750,000港元（二零零
六年：579,000港元）。

出租貴賓廳之收入

本集團亦收取來自酒店內經營之六間貴賓廳所帶來之租金貢獻。於本年度內，收入約

為40,000,000港元（二零零六年：7,800,000港元）。

非博彩收益

英皇娛樂酒店錄得非博彩收入為144,800,000港元（二零零六年：24,700,000港元）。此
項收入主要包括來自酒店客房、餐飲，以及源自芬蘭浴室、夜總會及位於酒店地下之

零售店之租金之貢獻。

據澳門政府文件暨資訊中心之資料所示，澳門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共有13,049

間酒店客房，較上年度增長15.5%，而澳門酒店客房之平均入住率約為76%。在競爭

日趨激烈及客房供應增加下，本集團力求以其頂級周到貼心服務及高檔次娛樂及住宿

設施吸引及留住酒店房客。於本年度內，英皇娛樂酒店內之291間酒店客房之平均日租

回報約為740港元（二零零六年：800港元）。可供出租客房之入住率為82%（二零零六

年：64%）。

來自餐飲服務之收入約為58,300,000港元（二零零六年：8,600,000港元），而來自芬蘭

浴室、夜總會及零售店之租金收入則約為14,700,000港元（二零零六年：3,000,000港
元）。

郵輪及郵輪相關業務

此分部之收入來自本集團全資擁有達12,704噸之郵輪「金公主號」之郵輪相關活動之租
賃及經營收入，並提供娛樂、博彩及住宿設施，最多可容納570名客戶。

於本年度內，本集團收取來自其郵輪相關業務之收入約為123,300,000港元（二零零六：

137,900,000港元），而溢利約為34,900,000港元（二零零六年：49,400,000港元）。

物業銷售及發展

由於本集團在上海之投資物業項目尚處於發展中，故此分部於本年度內並無錄得收入。

該項目錄得虧損約為4,100,000港元（二零零六年：2,6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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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續）

物業銷售及發展（續）

面積達22,870平方米之該項目位於上海豫園之黃金地段，將發展為零售商場及服務式

住宅綜合大樓。該綜合大樓之主體將為一個多層購物商場，預計整個項目之面積將超

過110,000 平方米。

上海地下鐵新建並於二零零九年啟用之M10號線線路，毗鄰目標地盤，並將興建連接

本集團之商業綜合大樓之出入口。本集團於本年度內已完成地基打椿及地庫挖掘工程。

地庫建築仍在進行當中。建築工程一直按管理層之預期進行。

結算日後事項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十二日，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Courage Wisdom Investments Limited

與本公司主要股東之全資附屬公司World Million Profits Limited（「World Million」）訂立

買賣協議，以收購於完成時Nova Strategic Limited（「Nova Strategic」）及其附屬公司（目
前由本集團擁有90%）之10%權益，以及Nova Strategic應付World Million之全部股東貸

款，其代價為不少於170,783,000港元。代價將以發售價每股1.63港元配發及發行

104,744,846股本公司股份之方式支付。完成時之代價餘額，則由訂約方以現金支付有

關差額。Nova Strategic集團持有澳門英皇娛樂酒店50%權益及管理英皇娛樂酒店一個

貴賓廳。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二十九日，本公司一間全資附屬公司Lavergem Holdings Limited向一

第三方出售Quick Treasure Investments Limited及其附屬公司（統稱「Quick Treasure集

團」）之全部權益及Quick Treasure集團應付予本集之全部股東貸款，代價約為

129,000,000港元，從而錄得約1,100,000港元收益。Quick Treasure集團持有經營本集

團郵輪旅遊及郵輪相關業務之金公主郵輪。

資本架構、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

本公司於本年度內之資本架構並無變動。

於本年度內，本集團主要以業務營運內部所得現金為其業務提供所需資金及資本開支。

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銀行借款為數約252,900,000港元，乃以港元計算，為有

抵押、計息及有固定還款期。來自關連公司之墊款合共約為103,900,000港元，其中約

28,400,000港元計息，而75,500,000港元免息，乃以港元計算，為無抵押及須應要求

償還。來自少數股東之墊款則約為454,200,000港元，其中約77,100,000港元計息，而

377,100,000港元免息，乃以港元計算，為無抵押及僅須於附屬公司具備盈餘資金時始

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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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架構、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續）

截至回顧年度結束時，本集團之流動資產及流動負債分別約為723,700,000港元及

692,400,000港元。本集團之債務資本比率（即借貸總額除以總資產之百分比）由上一個

財政年度之34%下降至25%，主要由於本年度內償還銀行借款以及關連公司與少數股

東之墊款所致。

除上文所披露者及貿易及其他應付款和應計費用外，本集團並無其他對外借貸。於二

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銀行結餘及手頭現金合共約為216,400,000港元，主

要以港元及澳門元計算。由於借貸、銀行結餘及手頭現金均以港元及澳門元計算，因

此，本集團於本年度內毋須承擔重大外匯波動風險。

由於本集團之銀行結餘及手頭現金充裕，加上其現有之信貸融資，董事相信本集團之

營運資金足以應付其業務及未來發展之資金需求。

資產抵押

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賬面值約為1,500,000,000港元之資產已抵押予一間銀行，
作為本集團獲授銀行信貸之抵押。

承擔及或然事項

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就上海物業發展項目而作出之承擔約為

388,400,000港元。

於二零零六年十月，本集團就一間中國合營伙伴（「合營伙伴」）未有根據合營協議（「合

營協議」）之條款支付未償還款項及建築成本對該合營伙伴展開法律訴訟程序以終止本

集團在上海物業發展項目（「該項目」）之合營協議。本集團亦向合營伙伴要求賠償，以

沒收合營伙伴於該項目上所作出之投資及要求收取合營伙伴進一步投入未償還款項及

建築成本合共人民幣83,620,000元（相當於約84,500,000港元）。合營伙伴提出抗辯，

並向本集團反索償人民幣100,000,000元（相當於約101,000,000港元），賠償違反合營

協議之損失。代表本集團之中國律師認為，本集團可望成功終止合營協議，屆時合營

伙伴所提出之反索償將不獲法院受理，故本集團於本年度內未有作出撥備。

於二零零七年一月，一第三方就一宗於二零零五年在英皇娛樂酒店進行翻新工程所發

生之意外而引致受傷的事件，向法庭入稟聯合控告本公司及其承建商，要求索償約

3,500,000澳門元（相當於約3,400,000港元）。現階段無法釐定是項訴訟之最終結果。

由於本集團認為承建商及其保險公司有責任賠償原告任何損失，故本集團未有就此作

出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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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數目及薪酬

本集團之僱員數目為1,118人（二零零六年：1,022人）。本期間之總員工成本（包括董事

酬金）約為149,100,000港元（二零零六年：77,600,000港元）。所有僱員乃根據固定月

薪之薪酬政策支薪及享有酌情花紅。

為鼓勵或嘉獎員工，本公司於二零零二年九月二日採納了購股權計劃。於本年度內，

本公司並無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任何購股權，而於本回顧年度結束時尚未行使之購股

權為於上個財政年度授予若干董事之合共10,000,000份購股權。

展望

隨著澳門英皇娛樂酒店於二零零六年一月開幕，本集團已重新定位為全力專注於娛樂

及消閒綜合業務，且自博彩及有關業務中獲利甚豐。

受惠於本集團之經驗及具良好聲譽之品牌－尤其是在重要的中國內地市場，英皇娛樂

酒店已迅速在澳門確立其重要地位。儘管競爭日益激烈，該酒店已取得令人鼓舞及日

益改善之表現。為鞏固本集團在此激烈市場中之根基，管理層已於本年度後出售其郵

輪及郵輪業務。出售事項使本集團重新分配其財政資源及管理人力，專注於經營澳門

英皇娛樂酒店，澳門為迅速增長及極具潛力之市場。

自二零零七年五月，本集團推出一間新貴賓廳，該貴賓廳設有四張賭桌，以高轉碼客

戶為目標。於該酒店之八間貴賓廳中，本集團現時管理兩間貴賓廳（合共10張賭桌）。
本集團擁有該領域之豐富經驗及專長。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本集團已訂立協議增加其於英皇娛樂酒店之實益權益（從45%增加

至50%） 及增加其於兩個自管理貴賓廳之實益權益（從90%增加至100%）。待獲取股

東之批准，預期重組可精簡本集團之公司投資架構，增加其於英皇娛樂酒店及澳門博

彩市場之投資比例。

至於上海物業發展項目方面，本集團已委聘國際知名顧問處理租賃管理及修改購物商

場之設計方案，務求增加該綜合大樓內之人流，從而盡量提升其投資價值。

該項目位於上海著名旅遊勝地，預期為本集團帶來穩定租金收入，並計劃於二零零九

年落成時，將該項目轉為投資項目之際，可提升本集團之資產負債表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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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續）

展望未來，本集團將密切監察其所有業務分部之表現，為股東及投資者帶來最大之回

報。本集團將進一步利用本集團之行政資源以及於娛樂行業積累之豐厚資產，繼續尋

求擴展之可能性。

審閱全年業績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公司截至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業績並提

供意見。

企業管治

除本公司之非執行董事並非按特定年期委任，然而，彼等須根據本公司之章程細則於

每屆股東週年大會上退任及重選，於本年度內，本公司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

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購入、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本年度內，本公司及其各附屬公司概無購入、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上市證券。

刊發經審核全年業績及年報

全年業績公佈乃刊載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網站 (http://
www.hkex.com.hk)及本公司之網站 (http://www.emp296.com)。年報將盡快寄發予本公

司股東，   閣下亦可於聯交所網站及本公司查閱年報。

承董事會命

英皇娛樂酒店有限公司

主席

陸小曼

香港，二零零七年七月十八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董事會乃由1.主席：陸小曼女士；2.執行董事：黃志輝先生、
范敏嫦女士及莫鳳蓮女士；及3.獨立非執行董事：陳嬋玲女士、陳慧玲女士及溫彩霞
女士組成。

* 僅作識別之用


